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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类理论与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证成 ∗

 

 

晋荣东 

 

摘  要：自1990年代以来，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渐趋流

行。相较于古希腊逻辑对演绎推理的偏爱，学者们把推类视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

并倾向于将其逻辑本质归于类比推理。但是，这一进路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难。事实上，“推

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以“三物”论说为核心内容的推类理论是对推理

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相异于西方逻辑从推理的形式特征去寻找推理的担保机制，推类

理论更为关注“类”、“理”对推理过程的实质性担保。正是这后一点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

之所以相异于西方逻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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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内外目前均有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① 为数众多的相关专著、辞书、

教材、论文等已经足以表明“中国古代有逻辑”是一个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思想史事实。不

过，即便承认中国古代有逻辑，这种逻辑在直观上也与西方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②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2040002）的资助。 

 于是随

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西方逻辑的特殊性？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简要评述几种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主要进路及其问题；进而着

重考察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面临的主要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最后通过对“三物”论说的重新诠释把中

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归结为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独特理解。 

① 例如，陈汉生（C. Hansen）就认为：“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有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但没有逻辑（logic）。

西方的历史学家混淆了逻辑和语言理论（theory of language），用‘逻辑学家（logicians）’这一术语来

描述那些中国人称之为‘名家（name school）’的哲学家。”参见C. Hansen: “Logic in China”,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D-ROM, version 1.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亦可参见程仲棠：《“中国古代逻辑学”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本文所说的“西方逻辑”，主要指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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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主要的进路及其问题 

 

特殊性或者说特点，既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在本文中，笔者将

主要从事实认知的层面来描述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的不同，暂不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来

分析这些不同对于逻辑发展的利弊。总起来看，在如何把握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问题上，

学者们迄今大致采取了三种虽相互联系但又彼此各有侧重的研究进路。 

第一种进路主要强调中国古代逻辑不重视对推理之形式特征的刻画，其代表人物有胡适

和詹剑峰。按胡适之见，就墨家名学（逻辑）来说： 

法式的（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墨家的名学

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都说得很明白透切。有学理的基本，

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

绎归纳一样看重……。这是第二长处。①

这里，胡适对墨家逻辑特殊性的事实认知与价值评判是纠缠在一起的。就前者说，特殊之处

有二：不重视对推理形式的刻画、将演绎与归纳的地位等而视之。不过，胡适没有讨论在“学

理的基本”方面，墨家逻辑是与西方逻辑一致的呢？还是有其特殊的理解？

 

②

第二种进路的特点是把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跟语言表达的民族形式相关联，其代表人

物有沈有鼎和汪奠基。沈氏认为： 

 

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是没有民族性也没有阶级性的。但作为思维的直接

现实的有声语言则虽没有阶级性，却是有民族性的。中国语言的特性就制约着人类共同

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语言中所取得的表现方式的特质，这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 

思维的规律和形式没有民族性与阶级性，相应地，研究这些规律与形式的逻辑也没有民族性

与阶级性，因而是普遍的。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

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③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1－182页。此书初版于1919年。 

 不过，思维总

② 詹剑峰亦认为：“墨子形式逻辑关于论式方面，不免简略。譬如推论式，墨子就没有明确的论述，更谈

不上周密，比起希腊的逻辑和印度的因明是有逊色的。”见《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123页。 

③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0－91 页。此书主体最初以《墨辩的

逻辑学》为名连载于《光明日报》（1954 年 5 月 19 日－1955 年 3 月 9 日）的“哲学研究”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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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总有其民族性，因此思维的规律与形式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总

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此为前提，中国古代逻辑又有其跟语言之民族性相关的特殊性。①

第三种进路在整合前两种进路的基础上，侧重于从具体思维方法或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

来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代表人物有刘培育和崔清田。在刘氏看来，相较于西方逻辑

和印度因明，“先秦逻辑则以名辩为中心……把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学比叫名学或辩学更

合理、更恰当些。”就三种逻辑的关系看，他认为： 

 

思维的逻辑规律是全人类的。作为反映思维逻辑规律的三种不同逻辑体系，它们在

本质上也应该是一致的。……三者的差别多半表现在具体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形态上，

这是和一定的民族传统，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②

这就是说，三种逻辑在理论内容上是一致的，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就具体思维方法和语言

表达形态来说，又各自具有与民族传统和历史条件相关的特殊性。如果说中国古代逻辑在语

言表达形态上的特殊性已经为第二种进路所揭示，那么把对特殊性的理解扩展到对具体思维

方法的不同则是第三种进路的首创。 

 

崔清田对逻辑的共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论述堪称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为自觉

与全面的研究。③ 按崔氏之见，逻辑的共同性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不同社会和文

化背景下，人们运用的推理均有共同的组成、共同的特征、共同的基本类型和共同的原则。

第二，这些共同方面构成了不同逻辑理论或思想的共同基本内容。第三，逻辑学总结的正确

的推理形式和规律，可以被不同地域、民族、国家以及不同阶级的人们使用。逻辑的特殊性，

主要指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推理的表现方式不同、逻辑的水平及演化历程不同，等等。④ 就

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这一论题来说，联系崔氏的其他论文，⑤

                                                             
① 汪奠基亦认为，逻辑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民族社会的历史而独立存在，“中国逻辑史是说明中国历代逻

辑科学思想的发展情况的，它具有人类共同性的思维形式，亦显有人类不同语言的即民族历史类型的表

述方式。”参见《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7－8 页。 

 他的理解不仅全面整合了胡、

詹、沈、汪等人的观点，而且把刘培育提出的“具体思维方法的不同”进一步明确为“主导

的推理类型不同”。 

② 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2、315 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 1930 年，金岳霖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逻辑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如果先

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遗憾的是他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自己

的回答。参见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神州国光社 1932 年版。 

④ 详见崔清田：《逻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第 29－33 页。 

⑤ 参见崔清田：《不同文化传统与不同逻辑传统——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中州学刊》2003

年第 2 期，第 125－128 页；《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中州学刊》2004 年第 3 期，第 136

－141 页。 



4 

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具体论述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在笔者看来，

跟上述研究进路相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例如，立足于逻辑的

普遍性或共同性，中国古代逻辑在所谓“学理的基本”层面上是和西方逻辑一致的，这似乎

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又如，在以自然语言为主要工作语言的逻辑发

展阶段上，语言的民族性是一个相当平常而自然的因素；如果说不同逻辑在“学理的基本”

上果真一致，这是否意味着跟语言的民族性相关的逻辑特殊性其实是不足道的（trivial）呢？ 

 

二、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及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第三种进路逐渐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自觉地尝试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①

就笔者的认知，崔清田是明确提出“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这一表述的第一人，但具体

的研究其实在理论自觉以前就早已存在。例如，张东荪在 1946 年就认为：“西方传统逻辑的

中心是三段论法，……中国人虽不用三段论式，却并不是没有另外的方式。中国人所用的方

式大概在西方可名之曰‘比附式’（analogical reasoning）。”

 

②

“推类”一词首见于《墨辩·经下》：“推类之难，说在之大小。”意思是说，推类并非

易事，因为类的范围有大有小。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散见于从先秦至近代以前的古代典籍，

相对集中的论述则见诸《墨辩》、《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

 不过，相异于张氏把中国古代

主导的推理类型归结为类比推理，1990 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

之所以区别于西方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以推类为主导的推理类型。 

③

辨异而无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正名》） 

 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古代思想家只是径自使用“推类”一词，并未对其含义加以明确界说。例如： 

类固不必，可推知也？
④

                                                             
① 除了下文提及的刘培育、崔清田和黄朝阳的著述，亦可参见张晓芒：《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

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逻辑学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89－113 页；张晓光：《推类与中国古代逻辑》，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刘明明：《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吕氏春秋·别类》） 

②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59 页。 

③ 由于文献材料的缺乏，目前尚无法讨论推类理论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是否存在

着差异。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合理地假定不同的思想家或不同历史阶段的推类理论在内容上是彼此一

致、相互补充的，它们的总体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 

④ 据陈奇猷，此文当作“类固不必，安可推也？”“也”读为邪，脱“安”字，衍“知”字。见《吕氏春

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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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类不可必推。（《淮南子·说山训》） 

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论衡·实知》） 

由此造成近现代学者在如何把握推类之逻辑本质、如何勘定推类理论的学术价值诸问题上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 1984 年，刘培育就已注意到：“中国古代逻辑讨论‘类推’或‘推类’者很多。‘类

推’或‘推类’是一种内容相当宽泛的推理论证形式，并不就等于类比推理。”① 其后他又

在 1992 年提出：“古代名辩学的推理是在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又称为推类。”② 这里有

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刘氏明确否认推类（或类推）等于类比推理；其二，他尚未把推类视

作中国古代逻辑或名辩学的主导推理类型。③ 1997 年，他援引沈有鼎的相关论述并进行了

发挥，认为“类推（或推类）是中华民族最为常用的一种推理形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名辩学

不同于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最根本特征。”④

依笔者之见，刘培育对推类之地位的理解，以及用推类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做法，

均面临着一些颇为棘手的问题。例如，推类之为“最为常用的一种推理形式”究竟如何证成？

在推类之外，中国古代还研究过哪些不常用的推理形式？又如，推类之为“一种推理形式”

与推类之为“名辩学的推理”这两种表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不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着眼于

“学理的基本”，中国古代对推类（不等于类比推理）的研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西方

逻辑、印度因明对推理的研究？ 

 很明显，刘氏在此已是用推类之为主导推理

类型来说明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特殊性。 

同样是用推类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刘培育明确反对把推类等同于类比推理，

崔清田则特别强调推类的类比推理性质： 

逻辑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主导的推理类型不同是希腊逻辑、印度因明、中国逻

辑三者彼此有别的重要方面。……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是以类同为依

据的推理，有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质，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⑤

                                                             
① 刘培育：《类比推理的本质和类型》，载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研究会编：《形式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6 页。 

 

② 刘培育：《名辩篇》，载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275 页；

或见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 页。 

③ 刘培育在1980年代主张用“名辩学”称呼中国古代逻辑。1990年代以来，他逐渐提出，名辩学不应与中

国古代逻辑相等同；尽管名辩学的核心是逻辑学，但还包括认识论、论辩术等内容。参见刘培育：《名

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哲学研究》1998年增刊，第12－14页。  

④ 刘培育：《沈有鼎研究先秦名辩学的原则和方法》，《哲学研究》1997 年第 10 期，第 55 页。 

⑤ 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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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氏的基础上，黄朝阳更进一步，明确宣称“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 

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区别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含有复合命题的推理，也不同于培根倡导的归纳推理，因而具有

鲜明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①

按笔者的理解，崔、黄两人的上述论说面临着跟刘培育类似的理论困难。例如，推类之为中

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究竟如何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次要推理类型又是什么？又如，

把推类的逻辑本质归结为类比推理是否合理？再如，即便推类就是类比推理，那么从“学理

的基本”层面上看，中国古代逻辑对推类的研究又在什么意义上相异于西方逻辑对类比推理

的研究，以至于借助推类理论能够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 

 

    虽然前文已经指出，刘培育、崔清田、黄朝阳等人在援引推类之为主导推理类型来证成

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方面还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困难，笔者以为，联系中国古代推类理论来把

握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仍然不失为一条富于理论潜力的研究进路。不过，为了使相关的研

究在更为扎实的基础得以展开，为了使这种研究能够取得更为可靠的成果，我们必须进一步

研究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推类的逻辑本质究竟该如何理解才更为合理？ 

第二，着眼于“学理的基本”，如何诠释中国古代的推类理论才更为可取？ 

第三，借助推类理论，如何才能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西方逻辑的特殊性？ 

 

三、推类理论：对推理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 

 

推类的逻辑本质该如何理解，问的是推类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究竟是何种推理关系。在《推

类等于类比推理吗？》
②

                                                             
① 黄朝阳：《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南开学报》（哲社版）2009 年第 5 期，第 92－99

页。 

 一文中，笔者以崔清田、黄朝阳的论证为例，对“推类等于类比推

理”这一流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从伍非百、汪奠基、沈有鼎、刘培育、孙中原等人对推类

之逻辑本质的诠释出发，笔者对中国古代的推类实例进行了具体考察，初步阐明了作为推类

依据的类同原则——“同类相推”、“异类不推”——的工作机制，从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认

了类同原则对于所有类型的推理所具有的普遍规范意义，最终证成了推类与类比推理并不等

同。 

② 详见晋荣东：《推类等于类比推理吗？》，《逻辑学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60－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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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类同原则在推类过程中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的：引导推理者对具有类同关

系的对象进行推断，或者诉诸同类之理，或者贯通其类，或者援引同类之例。其中，诉诸同

类之理主要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相关联，贯通其类更多地和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相联系，

而援引同类之例则关联着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由于推类在类同原则的制约下可以具体化为

演绎、归纳、类比等形式各异的推理类型，故其逻辑本质不可归于任何单一的推理类型，因

此我们不应继续在特定推理类型的意义上来使用“推类”一词，例如“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

的主导推理类型”。毋宁说，“推类”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 

以此为前提，推类理论的实质就不再是中国古代的类比推理理论，而应是中国古代对于

推理的一般性说明。于是，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诠释推类理论才能配得

上是对推理的一般性说明？在笔者看来，回答就存在于《墨辩·大取》关于故、理、类的“三

物”论说之中：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①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② 立辞而不明

于其所生，妄也。③

事实上，无论是在推类之逻辑本质的问题上持何种立场，主张以推类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特殊

性的学者多把“三物”论说看作是推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如刘培育提出，“三物”论说

实质上表述了运用推类以确立论题时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刘明明主张将其视作由墨家

最先提出的推类之逻辑法则；崔清田亦认为“三物”论说揭示了立辞和推类的依据。

 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

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④

长期以来，对“三物”论说之理论实质的诠释都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并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推理形式的“三物论式”。张纯

一就认为：“墨子立论，其要诀惟在故理类三物而已。……拟以希腊三段，故即大前提，理

即小前提，类即结合之断案也。”

 

⑤

                                                             
① 孙诒让认为，“此下疑当接后‘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类而言之，谓

辞之所由生也。”见《墨子间诂》，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406－407 页。今据孙说校移。又，原文无“辞”

字，据谭戒甫校补，见《墨辩发微》，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49 页。 

 其二，阐明了逻辑学的基本原理或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

② 原文无“夫辞”二字，“者也”倒为“也者”。今从孙诒让校补校移，见《墨子间诂》，第 413 页。 

③ “妄”，原作“忘”，据孙诒让引顾广圻之说校改，见《墨子间诂》，第 413 页。 

④ 参见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第 125－128 页；刘明明：《中国古代推

类逻辑研究》，第 186 页；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第 138 页。亦可参见黄朝阳：

《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第 94－99 页。 

⑤ 张纯一：《墨子集解》，世界书局 1936 年版，第 396－397 页。也可参见章士钊：《逻辑指要》，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276 页；周云之：《后期墨家已经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的推理形式——

论“故”、“理”、“类”与“三物论式”》，《哲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第 6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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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例如，在沈有鼎看来，“‘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

性的总括。”而按冯契之见，《大取》明确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

所必具的学说”。① 其三，提出了一种认识具体事物的认识模式。如林铭钧、曾祥云认为，

“三物”以“辩”的形式揭示了由察类经循理直至明故的认识模式。②

    事实上，前引《大取》所论，虽冠以“三物”论说之名，其实涉及四个概念：“辞”、“故”、

“理”、“类”。按照通行的解释，“故”指前提或理由，“辞”指结论或论题。虽然文中没有

出现“推类”、“推理”之类的语词，但从“故”（辞之生）到“辞”（辞之立）的过程，无疑

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或者说，从理由到论题的论证过程。这就是说，“三物”

论说关乎推理、论证。一般而言，推理是“由一个或一组命题（前提）推出另一个命题（结

论）的思维形式”；

 笔者无意对这三种理

解进行全面评述，而是着眼“学理的基本”——对推理的一般性说明——来尝试重新诠释“三

物”论说，以期能够援引推类理论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 

③ 或者说，“在宽泛的意义上，‘推理’与‘论证’是互换使用的”，“就

其最基本的形式，论证是一组陈述，其中一个或多个（前提）被声称为另一个（结论）提供

支持或相信的理由。”④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先回到“三物”论说的文本。按《大取》之见，“今人非道

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大意是说，人们不顺着道路就

无法前行，即便有强健的肢体，若不认识道路，也会很快受困，不能达到目的地。很明显，

以道路喻“理”，强调的是“理”对推理的引导作用，即由“故”出发前行至“辞”，或者说，

从前提过渡到结论，必须按照“理”的指引来进行；反之，这种过渡就无法实现。至于“类”

对于立辞的意义，《大取》认为，“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结论

 从组成要素的角度看，构成推理的命题或陈述总是被区分为两大类：

前提和结论。既然“故”与“辞”已经分别对应于前提和结论，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类”

与“理”是否像“故”、“辞”一样也是推理的组成要素？二者在从“故”到“辞”的过程中

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①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第 42 页；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5－256 页。亦可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版，第 214－226 页。前文提及的刘培育、崔清田等人的理解，亦属于这一类。 

② 参见林铭钧、曾祥云：《名辩学新探》，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6 页。 

③ 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8 页。据该辞典，论证必须

运用推理，论证的论题相当于推理的结论，论证之理由相当于推理之前提（第 372 页），故下文主要从

推理的角度来分析“三物”论说。 

④ Patrick J. Hurle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Logic, 11th edition,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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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类属关系来推引，欲得出结论却又不明白其中的类属关系，必然陷入无法得出结论的

困境。显然，这也是在强调“类”对于从“故”到“辞”之推理的引导。就“理”与“类”

的关系说，按沈有鼎的解释，“理”的具体表现是“类”；“知类”就是“明理”，即辨别不同

的本质（类），认识每一种本质的特殊规律。
①

    如果熟悉西方逻辑史或当代论证理论，“类”、“理”对于推理的这种引导作用，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皮尔士（C.S. Peirce）所说的推理之“引导原则”，抑或是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

所谓的论证之“担保”。在皮尔士看来，推理过程除了涉及前提和结论，还牵涉“思维的习

惯——它决定了（determined）从前提向结论的过渡（如果表述为一个命题），即引导原则

（leading principle）。”

 这背后的依据正是《荀子·非相》所说的“类

不悖，虽久同理”：同类之物必受相同规律的制约，同类之事必受相同事理的规范。 

② 当且仅当一个推理的所有前提连同其引导原则都为真时，结论才是

真的。而根据图尔敏对于论证的理解，一个合理的论证应该包括主张（claim）、证据或理由

（data/ground）、担保（warrant）、支持（backing）、限定词（qualifier）和反驳（rebuttal）等

要素。③ 其中，主张、证据或理由相当于结论、前提。担保是对从理由向主张过渡之合法性

的证成；而要证成这一步，“所需要的是一般性的、假设性的陈述，它们可以充当桥梁（bridges）

并核准（authorise）我们的论证所做出的这一步。”④

 

 支持则是对担保的进一步证成。限定

词反映的是主张得以成立的强度。反驳则是那些使得担保之权威失去效力的例外情形。由此，

论证的结构即所谓的“图尔敏模式”（The Toulmin Model）可以图示如下： 

 

 

 

 

 

 

                                                             
①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第 43 页。 

② C.S. Peirce: “What Is a Leading Principle?” in Justus Buchler (ed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5, p.130. 亦可参见 Otto Bird: “What Peirce Means by Leading Principles”,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Vol.Ⅲ, No.3 (1962), pp.175-178. 

③ Stephen E.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89-100. 

④ Stephen E.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p.91. 

证据/理由 限定词 主张 所以 

担保 

因为 

由于 

支持 

除非 

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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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此并不打算深入讨论跟“引导原则”和“担保”这两个概念有关的具体问题，只

是想强调以下两点：第一，皮尔士和图尔敏均明确否认引导原则、担保是推理的前提。①

    至此，我们可以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两个跟“类”、“理”有关的问题了。无论是从《大

取》文本对“类”、“理”在立辞过程中的功能说明，还是将它们与皮尔士的“引导原则”或

图尔敏的“担保”进行类比，均不难发现：第一，“类”、“理”的逻辑功能，就在于为从“故”

到“辞”的推理提供引导；“辞之生”之所以能过渡到“辞之立”，就在于“类”、“理”为这

一过渡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成。第二，“类”、“理”既非作为推理起点的“故”，亦非作为推理

终点的“辞”，因此不是与后两者处于同一层次的推理要素，而是在元层次上为由“故”到

“辞”的推理提供引导与许可的东西。 

 前

提是推理由其出发的起点（the starting point）；而引导原则和担保并不是推理的起点，它们

在推理中的作用是引导并准许从前提出发并最终过渡到结论。第二，引导原则、担保与前提

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推理要素。前提与结论处于同一层次，分别是推理的起点和终点；相较之

下，引导原则和担保可以说是属于元层次（a meta-level）的要素，它们为从前提向结论的过

渡发放许可，为推理提供合法性的证成。 

进一步看，“三物”论说所表述的“类”、“理”对于推理的引导——“以类行”、“以理

长”，也就是《墨辩·小取》所说的“以类取，以类予”，即“同类相推”。《论衡·道虚》中

有这样一个推理： 

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 

“性不异于物”明确表述了“人”与“物”之间具有类同关系，即二者属于同类。正是由于

“人”与“物”同类且均受“物无不死”这一同类之理的制约，所以才能从“夫人，物也”

推出“人安能仙？”这一结论，从而实现由“故”到“辞”的过渡。仿照图尔敏模式，这一

推理可以图解如下： 

 

 

 

 

 

                                                             
① Hitchcock 进一步提出，担保也不是隐含前提（implicit premise）。参见 David Hitchcock: “Toulmin’s 

Warrants”, in Frans H. van Eemeren et al (eds.): Anyone Who Has a View: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pp.69-82. 

人安能仙？ 

人与物 

同类/同理 

夫人，物也 所以 

因为 

＝ （人之）性不异于物

/物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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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相推”的否定性表述，就是“异类不推”。《墨子·非攻下》有如下一个推理：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

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言曰：“子未察吾

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好攻伐之君试图援引“我之攻伐”与“昔圣之攻伐”同类，从墨子所主张的“昔圣之攻伐为

义举”出发，论证“我之攻伐亦为义举”，进而否定墨子对其攻伐之为不义之举的判断。但

是，墨子认为他们“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即没有搞清楚墨子言论涉及的类属关系，

没有弄明白墨子论断的理由。按墨子之见，昔圣之攻伐所属之类为“诛”，即讨伐有罪之国，

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属于攻打无罪之国。由于二者异类，分别为不同的事理所规范，因此

从“昔圣之攻伐为义举”出发就推不出“我之攻伐亦为义举”。仿照图尔敏模式，好攻伐之

君的推理以及墨子的反驳，可以图解如下：
①

 

  

 

 

 

 

 

    在弄清楚了“类”、“理”在推理过程中的地位与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推类理论究

竟在“学理的基本”层面上对推理进行了怎样的一般性说明。基于上文的分析和讨论，笔者

认为，作为推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三物”论说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对于推理之担保机制

的一般性说明。 

“推理的担保机制”（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reasoning）是笔者受到图尔敏之“担保”

的启发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②

                                                             
① 其中，“×”表示推不出；波浪形状的箭头线表示反驳，箭头所指是被反驳的对象。 

 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追问，旨在回答：为什么结论可以从前

提中得出（Why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from premise）？是什么准许从前提过渡到结论（What 

licenses the passage from premise to conclusion）？简单地说，按照推理之担保机制所进行的

推理，就是好的推理；没有按照担保机制所进行的推理，就是不好的推理。 

② 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利用“谷歌”、“百度”、“读秀”、“中国知网”等工具进行检索，尚未发现有

其他学者使用过“推理的担保机制”或“推理的保证机制”等类似的表达。 

我之攻伐

亦为义举 

我之攻伐与昔

圣之攻伐同类 

昔圣之攻

伐为义举 
所以 

因为 

＝ 
昔圣之攻谓“诸”

≠ 今君之攻 

子未察吾言

之类，未明其

故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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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推理的担保机制在皮尔士那里具体表现为推理的引导原则，在图尔敏那里具体表

现为论证之担保，那么“三物”论说所提出的推理之担保机制就是类同原则，即“同类相推”、

“异类不推”，或者说，“前提与结论所涉对象应同类同理”。满足了同类同理的要求，就可

以同类相推，于是就可以从“故”推出“辞”；若没有满足同类同理的要求，由于异类不推，

因此由“故”到“辞”的过渡就不合法。要言之，正是“前提与结论所涉对象应同类同理”

为从“故”到“辞”的推理提供了担保。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推理称作“推类”的

原因所在。仿照图尔敏模式，“三物”论说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可以图解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把“三物”论说诠释为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固然为笔者所

首创，但沈有鼎、崔清田等人的相关解释也颇多值得肯定之处。沈氏认为，“‘辞以故生，以

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似已有见于“三物”论说是在“学

理的基本”层面上对于推理的一般性说明；而“‘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后总是要从‘类

推’出发。‘类推’的根据在于事物间的‘类同’”，则表明他已注意到推理（类推）必须根

据类同原则来进行。① 崔清田提出，“理是故与辞联结应循的准则；类则是故与理得以提出

的依据”，② 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了“类”、“理”在更深层次上对从“故”到“辞”这一过程

的引导和担保。相较之下，无论是刘培育把“三物”论说解释为“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同类相推”三条基本原则，还是刘明明把“类”、“理”看成是推类的基础和关键，均失之

笼统。③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沈、崔二人，亦未能明确区分“类”、“理”与“故”、

“辞”在推理过程中的不同地位与功能，更未能把“三物”论说对逻辑学原理的经典总括明

确为是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 

 
                                                             
①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第 42 页。“类推”一词在此书中与“推类”异名而同谓，可交替使用：“《墨

经》所说的‘推类’，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类推’意思差不多。”（第 67 页） 

② 崔清田：《推类：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第 138 页。 

③ 参见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第 125－128 页；刘明明：《中国古代推

类逻辑研究》，第 186 页。 

辞 

同类/同理 

故 所以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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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来回答——借助推类理论，如何才能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

西方逻辑的特殊性？宽泛地说，逻辑是对推理——从前提向结论的过渡——的规范性研究，

旨在探究区分推理之好坏的原则和方法；而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寻找，其实就是去寻找那些

确保推理之为好推理的原则和方法。 

从总体上看，西方逻辑倾向于把推理的担保机制归结为推理的形式特征，认为有效的逻

辑形式（valid logical forms）为从前提到结论的过渡提供了担保，前提的真可以借助有效的

逻辑形式传递至结论。有效的推理是保真的（truth-preserving）推理，因而是好的推理；无

效的推理不能保真，因而是不好的推理。而以推类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则把类同原则

——前提与结论所涉对象应同类同理——视作推理的担保机制，主张体现了同类同理关系的

各种实质性担保（substantial warrants）①，使得推理者有权利从前提推出结论。好的推理并

非一定是有效的、保真的推理，它也可以是保权的（entitlement-preserving）②

以此为前提，中国古代逻辑之所以相异于西方逻辑，就不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导推理类

型不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二者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理解存在差异。西方逻辑自亚里士

多德开始就致力于寻找推理的形式担保，把实际推理从它嵌入其中的具体领域、情境、经验

中抽象出来加以形式的刻画。正是在这一形式化甚至是数学化的工作方式推动下，西方逻辑

最终在近现代发展成为一门纯粹形式的先验科学（a purely formal, a priori science）

，即从前提到

结论的过渡是可以证成的（justificatory）。 

③

                                                             
① 皮尔士认为引导原则有两类：一为逻辑的/形式的（logical/formal），一为事实的/实质的（factual/material），

见 C.S. Peirce: “What Is a Leading Principle?” p.134. 根据希契柯克对图尔敏之“担保”与“领域依赖性

（field-dependence）”之间关系的解释，“许多担保属于特定的领域，其中存在着成系统的知识；但也有

许多不从属于特定领域。一些担保是常识性的概括（common-sense generalizations），其他的则是纯形式

的（purely formal）。”见 David Hitchcock: “Toulmin’s Warrants”, p.81. 笔者认为，推类理论所说的“理”，

或许有“普遍的思维之理”之义，但更多地还是指跟具体的“类”相联系的特殊规律或事理。参见沈有

鼎：《墨经的逻辑学》，第 43 页。 

。与之

相对，以“三物”论说为核心内容之一的推类理论强调体现同类同理关系的实质性担保对于

② 笔者对“保权的”这一术语的使用源自加拿大温莎大学的平托（Robert C. Pinto）教授，后者认为一个

拥有可证成潜力（justificatory potential）的论证就是好的论证，“这样的论证不必是保真的，但它们会

是保权的。”见Robert C. Pinto: “Evaluating Inferenc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Warrants”, Informal Logic, 

Vol.26, No.3 (2006), p.295. 

③ Stephen E.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p.237. 图尔敏对西方逻辑这一工作方式及其后果的描述与揭

示，可以参见谢耘、熊明辉：《图尔敏逻辑观述略》，《哲学研究》2013 年第 8 期，第 66－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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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之好坏的决定性作用，由此造成中国古代逻辑总是把推理与“明故”、“察类”、“循理”

的具体认识过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始终与认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具经验性、实践性和

情境敏感性（more empirical, practical and context-sensitive）。 

综上，通过把“三物”论说解释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笔者援

引推类理论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给予了一种新的证成。这一证成无疑是初步的，对其细

节的完善、对推类理论更为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更为全面的揭示，尚有待今

后更为深入的研究。①

 

 

The Theory of Tuilei and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ogic 

Jin Rongdong 

 Abstract: Since 1990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ogic sh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popular kind of reasoning used by 

ancient Chinese. In contrast to deductive reasoning which is claimed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ancient Greek logic, tuilei (推类) is taken as the popular kind of reasoning in ancient China and 

equated with analogical reasoning. This approach has, however, faced some serious problems.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actually use the term of tuilei to call reasoning 

per se, and that the doctrine of Three Things (三物), the kernel of the theory of tuilei,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reasoning. According to western logic, what guarantees 

the goodness of reasoning lies in the formal features of reasoning, that is to say, valid logical 

forms. The theory of tuilei holds,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reasoner shoul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sameness-in-kind to look for substantial warrants which can license the passage from 

premise to conclusion. It is this key point that makes ancient Chinese logic different from western 

logic.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tuilei; the doctrine of Three Things; ancient Chinese logic;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inference 

                                                             
① 本文的不同版本曾先后在第六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2013 年 10 月 19－20 日，天津）、“古今

中西视野中的知行哲学”学术研讨会（2013 年 11 月 9－10 日，上海）上进行过宣读，笔者在此感谢张

晓芒、刘邦凡、王文方、胡军、陈亚军、刘小涛、徐竹等师友的评论与提问。此外，郦全民、张留华等

同仁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赐教，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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